
中共寿光市委办公室

中共寿光市委办公室
寿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寿光市2024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，高新区党工委、

管委会，双王城生态经济发展中心，各部门、单位，各大中型

企业：

《寿光市2024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寿光

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寿光市委办公室

寿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1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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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光市2024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
实施 方案

为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、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，不负时

代使命，携手共享美好生活，推动寿光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和省、市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发

展的有关要求，今年继续开展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，现制定如

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组织原则

（一）扶贫济困。依法重点帮扶救助因病、因灾致困的困

难群众，多渠道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，努力提高困难群众生活

水平。
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履行信息公开责任，依据有关规定及时

公开慈善资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情况，接受各方面监督。

（三）坚持自愿。立足于倡导和动员，依法组织、广泛发

动，尊重捐赠单位和个人意愿，实行自主捐赠。

二、活动范围

各镇街、各部门单位、各类企业及干部职工，社会组织，

其他有经济收入的单位（个体工商户）和个人（城乡居民）。

募集范围注重向基层延伸，扩大社会捐赠覆盖面。

三、捐赠参考标准

提倡个人捐赠数额不低于 1 天的收入，盈利单位捐赠数额

不少于 1 天的利润，机关和事业单位可捐赠节约下来的办公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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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。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为发展慈善事业多作贡献。

四、捐赠形式

采取现金捐赠、设立慈善冠名基金、互助基金和个人（家

庭）小额冠名基金等方式。企业设立慈善冠名基金，需与寿光

市慈善总会签订协议（期限一般为 5 年），用于专项慈善救助

活动。村（社区）可以设立慈善互助基金，城乡居民可以设立

个人（家庭）小额冠名基金。2024 年度大中型企业在踊跃捐赠

的同时，倡导积极带头设立慈善冠名基金。各级党员干部要带

头支持、参与慈善活动，积极捐赠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11 月上旬）。举行“慈心一日捐”

活动动员会议。各镇街、各部门单位做好宣传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捐赠接收阶段（11 月中旬—12 月中旬）。寿光市慈

善总会具体负责善款的接收及善款的统计核对、信息上报和对

外发布。通过寿光电视台、寿光日报、公文平台、寿光慈善网、

寿光慈善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及时公开、公示捐赠进展情况。

（三）总结通报阶段（12 月下旬）。总结和公示“慈心一

日捐”活动开展情况，对捐赠情况进行全面通报。

六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九条规定，

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 12%以内的部分，

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

法》第八十条规定，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

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，允许结转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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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六条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

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%的部分，

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

七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街、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

“慈心一日捐”工作，认真组织，层层发动，明确任务，落实

责任，积极支持参与慈善活动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。要加强对

活动的宣传引导，及时报道活动开展情况，宣传慈善法规和捐

赠典型，营造向上向善的舆论氛围，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

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在寿光市慈善总会设立“慈心一日

捐”活动办公室，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推动实施。各镇街负

责本辖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村（社区）及个人的捐赠活动；

寿光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党群系统的捐赠活动；寿光市政府办公

室负责政府口的捐赠活动；政法委负责政法系统的捐赠活动；

宣传部负责宣传系统的捐赠活动；人武部负责驻寿部队的捐赠

活动；工信局负责寿光市属企业的捐赠活动；市场监管局负责

个体工商户的捐赠活动；卫健局负责卫生医疗机构的捐赠活动；

商务局负责商贸流通企业的捐赠活动；交通运输局负责交通系

统的捐赠活动；住建局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建筑企业和物业

公司的捐赠活动；农业农村局负责农口单位的捐赠活动；国家
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寿光监管支局负责银行、保险、证券机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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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额贷款公司等单位的捐赠活动。

（三）搞好捐赠资金的接收、管理和使用。寿光市慈善总

会负责慈善基金的设立和慈善捐款的接收、管理与使用。企业、

村（社区）和个人设立基金的，要与寿光市慈善总会签订协议，

办理相关手续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学校、驻寿单

位以及个人（包括退休人员）的捐款，由各单位于 12 月 20 日

前统一交寿光市慈善总会（地址：银海路 4451 号；联系电话：

0536-52902825252995；开户名：寿光市慈善总会，开户行：寿

光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城 区 支 行 ， 开 户 账 号 ：

9070107047842050000436）；另外，可汇款及银行转账，但请

捐赠单位务必注明单位名称、邮箱或联系人手机号码并提供单

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个人捐赠注明姓名、个人身份证号和联

系电话；并及时联系寿光市慈善总会给予网上开具“山东省公

益事业捐赠票据”。寿光市慈善总会是寿光市唯一拥有公开募

捐资格的社会组织，凭其提供的捐赠票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。

今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募集的资金，寿光市慈善总会要

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通过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受捐

和捐款使用等情况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。慈

善捐款和慈善基金的增值部分，必须专项用于“急难救助”

“光明行动”“牵手孤儿”“情暖夕阳”“慈善助残”“关爱

白血病患者”“尿毒症透析救助”“慈善医疗救助”“寒冬送

温暖”等慈善民生实事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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